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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秀舟 王夏霞 刘竹柯君 善法 洪俊杰

时间：3月29日
地点：嘉兴市秀洲区法院

在征婚网站上找到“爱情”，55岁的王大伯满怀期

待想要跟对方缔结婚姻，还转了5万块钱以表诚意。哪

知道，钱被拿去了，婚却没结成。

2020年10月，湖州的王大伯在征婚网站上认识了

同样离异的赵阿姨。赵阿姨比王大伯小5岁，两人联系

后情投意合，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可赵阿姨住在嘉

兴，异地恋让两人觉得十分不便，王大伯于是提出让赵

阿姨搬去湖州与他一起生活。为了表明诚意，王大伯

当即转账5万元作为结婚的承诺。收到钱后，赵阿姨很

快就搬到湖州与王大伯开始了共同生活。

起初两人相处还不错，但王大伯的家人出现后，两

人的结婚计划被打乱。双方同居一个月后，王大伯的

父亲突然生病住院。赵阿姨想要一同去看望，却被王

大伯的父亲拒绝。王大伯的儿子知道父亲的恋情后，

对赵阿姨态度冷淡。对此，王大伯也没做出任何反

应，这让赵阿姨心灰意冷。她没打招呼就离开了王

大伯家。

之后，不论王大伯怎么联系赵阿姨，她都没有回

去。觉得两人和好无望，王大伯希望赵阿姨把5万块钱

返还给他。多次催要下，赵阿姨分3次共转回1.5万元

给王大伯，并称其他钱已在同居生活期间用完了，之后

就将王大伯的电话、微信都拉黑。于是，王大伯向法院

提起了诉讼。

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在相识恋爱期间，王大伯出

于缔结婚姻目的向被告转账，应视为支付彩礼。现双

方不能缔结婚姻，王大伯作为财产受损的一方可以请

求返还财物。考虑到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曾共

同生活时间，最终判决赵阿姨返还彩礼4万元，扣除已

返还的1.5万元，还应返还2.5万元。

时间：3月29日
地点：玉环市法院

热心陪同小伙子看病还垫付医药费，不但没得

到对方的感谢，垫付的钱还讨要了一年半，“我好心

帮忙没想到被这样对待，他实在太没良心了！”法庭

上，王大姐气愤地说。

2020 年 8 月，王大姐去医院看病，遇到了手指

受伤的 20 多岁小伙子关某。“当时他伤得挺严重

的，也没人帮忙，我看他可怜，就陪他一起看病检

查。”看到关某孤身一人，王大姐主动上前帮忙陪

同检查。

医生检查后表示关某手指骨折，需要住院治

疗。在交付住院费时，因为关某尚在检查不方便，

王大姐便为他垫付了5000元住院费。王大姐以为

自己做了一件好事，却没想到事后对方迟迟不肯还

这笔钱。

每次催讨，关某不是以“打工的钱都花完了”

推脱，就是用“你去问我爸爸要钱”之类的理由耍

赖。这么讨也讨不来，那么要也要不到，王大姐无

奈起诉。

法院受理此案后，第一时间联系关某来法

庭调解。调解员告诉关某，王大姐临时垫付住

院费是一种帮助行为，属于无因管理。民法典

明确规定“无因管理”的情况下，管理人可以请

求受益人偿还因管理事务而支出的必要费用。

王大姐没有法定义务承担该笔住院费，关某应

该要归还，“你都欠了人家一年半了，怎么着也

要还啊！”

调解次日，关某终于将5000元全部归还。

大姐帮小伙子垫付住院费后，“追”了他一年半

时间：3月30日
地点：嘉善县法院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贪念最终战胜理智，黄某还是

将“黑手”伸向了朋友朱某夫妇的汽车后备箱。

“我当时并不清楚包里有12万余元，只看到有几叠

人民币。我觉得生活压力太大了，一时糊涂就做出了

这样的错事，实在是不该啊！”法庭上的黄某后悔不已。

朱某和黄某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2021年8月，

朱某夫妇和黄某约好一起聚餐。下车时，黄某看到朱

某夫妇的车门没锁，一番“挣扎”后，拿走了后备箱内装

有现金的黑色手提袋。

黄某将包放到自己汽车的后排座位上后，假装没

事一样与朱某夫妇一起用餐。饭局结束，朱某夫妇回

到车上发现包不见了，随即报了警。

黄某害怕起来，暗暗跟朱某坦白了自己偷包的事

实，并主动将包还给了朱某。朱某虽然生气但也表示

了谅解。黄某本以为此事就此了结，但朱某的妻子此

时已经在派出所做笔录，黄某盗窃一事已经无法隐瞒。

最终警察还是找上了门，黄某也因涉嫌盗窃罪被

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法院审理认为，黄某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已构成盗窃

罪，最终判处黄某有期徒刑 3 年，缓刑 4 年，并处罚金

6 万元。

他偷偷拿走好朋友的手提包，里面都是钱

时间：3月29日
地点：龙游县法院

转账记录只有5000元，起诉同事还款之前，他

特意写了一张1.8万余元的“借条”作为证据。

前不久，龙游人章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诉称王

某向他陆续借款共计1.8万余元，要求王某归还所

有欠款。为了证明自己所说为实，章某向法庭提

交一张借条及两张微信转账记录截图。可当承办

法官向王某核实借款是否属实时，王某却提出了

异议。

章某和王某都是厨师，曾在外地的同一家酒店

工作。对于向章某借款一事，王某并不否认，但他

只认可微信转账的5000块钱，并表示从未写过任何

借条。

“伪造证据将面临严重的法律后果，即便不承

认，也可以通过司法鉴定手段确定，如果如实承认，

可以从轻处罚。”意识到章某的借条很有可能是伪

造的，法官当即提醒章某事情的严重性。

“借条确实是我写的，字也是我签的，手指印也

是我自己摁的，但我确实借给他这么多钱了，只是

当时没有出具借条而已。”章某承认自书借条的行

为，但仍坚持借款1.8万余元是事实。

法院审理后认为，章某伪造重要证据已妨碍人

民法院审理案件。考虑到章某能主动承认错误，遂

对其从轻处罚，拘留3天。

由于章某未能提供其他证据，王某又不承认

5000元以外的其余借款，法院对此案进行调解。最

终双方都认可借款金额为 5000 元，由王某分期支

付，5月底前付清。

王大伯转账5万元给赵阿姨想结婚，没结成

自己写自己签字自己摁指印，他自制“借条”去起诉了


